	[bookmark: _GoBack]喀什地区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申请表
承办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日期：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	逝者基本情况
	姓 名
	
	性别
	
	户口所在地
	

	
	生前住址
	
	享受国家丧葬金额
	            元

	
	身份类别
	低保□、特困□、孤儿□、优抚对象□、流浪乞讨人员□、无名尸体□、遗体或器官捐献者□、其他未享受国家规定丧葬补助人员□、享受国家规定丧葬补助人员□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死亡时间
	
	办丧地点
	
	火化时间
	

	
	火化地点
	
	火化证编号
	

	
	提供服务的殡葬服务机构
	

	申请人基本情况
	姓  名
	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	与死者关系
	

	
	常住地址
	

	申请减免项目及减免金额（元）

	项目
	惠民殡葬补贴标准
	实际减免金额
	项目
	惠民殡葬补贴标准
	实际减免金额

	遗体接运
	260元
	
	遗体清洗
	260元
	

	遗体火化
	450元
	
	骨灰寄存
	8元/盒/月
（1年最高补贴96元）
	

	遗体存放
	96元/天/具
（3天最高288元）
	
	墓穴挖坑
	夏季360元/冬季468元
	

	
本人承诺：
保证符合申请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条件，所填信息和所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造假、谎报、骗取费用行为，愿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审核审批意见
	
殡葬服务机构经办人初核意见：

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年  月  日
  


殡葬服务机构负责人审批意见：
核定减免项目    个、减免金额合计       元。


审核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民政部门审定意见：









审批人（签字）：


年  月   日

	
说明：
1．此表一式两份，殡仪馆、县市民政局各一份。　
2．提供经办人身份证，逝者身份证、户口簿和死亡证明（原件验证，复印件留存）。
3．殡仪馆在出具的发票原件及火化证和死亡证明上加盖“已领取殡葬服务减免费用章”。




